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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鄭佳玲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274　分機：6274
傳真：(02)8590-6000
電子郵件：lcegg2261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17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顧字第11301160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

主旨：貴局函詢有關民眾居住場域是否符合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

給付補助資格疑義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13年4月8日北市衛長字第1133002365號函。

二、有關長照給付對象之申請資格係依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

付辦法(以下稱給付辦法)第2條及第3條規定辦理，長照給

付對象僅排除住宿式機構之服務使用者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另給付辦法規定之長照給付項目，依其服務性質不同，可

分為到宅式服務或社區式服務，其到宅式服務應以居家住

所之範圍為界，針對「住所」之意函參考民法第20條規定

係以依一定事實，足認以久住之意思，住於一定之地域者

為認定標準。

四、爰有關長照給付對象之申請資格仍應依給付辦法第2條規定

辦理，而其住所認定及是否符合各類長照服務項目之使用

規範，應由地方主管機關審酌事實情形，本權責認定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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